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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外賣平台上提供多種冷食及生食
供客人挑選，包括冷飲（如珍珠奶

茶）、壽司、刺身及糖水等。食安中心
資料顯示，熱食的安全保存溫度為攝氏
60度以上，冷食的安全保存溫度為攝氏
4度或以下，因為大部分致病的細菌在攝
氏4度至60度環境能迅速繁殖，故此4
度至60度是「危險溫度範圍」。

難控攝氏4度或以下安全水平
這些生冷食物對於保存溫度的要求嚴

格，但香港文匯報臥底記者放蛇做速遞員
期間發現，外賣公司僅提供一個保溫箱給
速遞員使用，且保溫箱的容量細小，僅能
存放兩份體積較小的外賣，當外賣超過兩
份或外賣體積過大時，則直接手提曝露在
熱騰騰的天氣下。而且保溫箱容量細，無
法做到冷熱食物分隔，若同時配送冷熱
食，冷食會吸收熱食的熱量，溫度無法控
制在攝氏4度或以下的安全水平。
保溫箱容量不夠的情況，不少外賣速

遞員為貪方便，放棄使用保溫箱。記者
應徵俗稱「步兵」的速遞員，即沒有駕
駛電單車，單靠雙腿及公共交通工具代
步送貨，但外賣平台經常會將多張訂單
同時派發「步兵」，記者經常要攜同冷
熱食物連走多間食肆，集齊食物才逐一
派發到客戶家中，食物就這樣與記者一
起在炎熱天氣下顛簸折騰，大部分外賣
冷飲，送到客人手中時冰塊已融化，而
糖水的溫度也上升至接近常溫，容易滋

生細菌。
曾有一次接到三間不同餐廳的訂

單，第一張訂單為熱食、第二張訂單
為冷飲、第三張訂單則是糖水（有冷
有熱）。在到訪第一間食肆拎走食物
後，馬上跑到第二、第三間食肆，但
該兩間食肆烹調食物十分費時，記者
在等候期間，第一間食肆的熱食已降
溫至攝氏60度的危險溫度。
當記者順利把第一張訂單的食物

配送到客戶家中時，第二、第三張
訂單的冷飲及冷凍甜點溫度都已高
於攝氏4度，達到冷凍食物的警戒
溫度。根據計算，記者第三張訂單
的食物，從取餐到送達客人手中，
總共耗用51分鐘，冷凍糖水長期存放在
高溫下。
食物安全中心莊梓傑博士報告稱，相
比傳統外賣形式，外賣平台送餐機制
下，烹製好的食物要由速遞員前往食
肆領取，需時可能較
長，尤其在繁忙時段速
遞員需要到不同餐廳領
取食物的情況下，若送
遞時間和溫度控制不
當，食物內微生物可迅
速大量滋長，而其
中的致病病菌則可
使人生病。

網絡外賣平
台所涉及的消費者
權益問題，不僅限

於食物安全，送餐大遲到、客戶服務體驗差
等問題的投訴也數不勝數。成因除了個別速
遞員歎慢板偷懶，或餐廳烹調過慢等因素
外，更大因素是外賣送遞的電腦系統高估速
遞員的效率，往往向客人承諾在極短的時間
內把食物送達，但平台卻無渠道讓顧客取消
遲遲未送達的訂單，曾有人傍晚六時許落訂
單，遲到2.5小時、到八時半仍未送到，客人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又長期打不通，既無法cut
單，又投訴無門。到送抵時，食物已涼透，
換來一肚氣。

派單系統給客人過分期望
記者放蛇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派單問題就是
電腦系統給客人過分期望，通常出現的情況
是電腦系統估計速遞員能在極短時間內到達
餐廳取餐，並估算速遞員能極速將食物送抵
顧客府上。但實際上，有時即使是電單車騎
手也無能為力，遑論是作為「步兵」的記
者。
有次，記者在下午2點55分接到訂單，系
統估計記者能於3點02分到達有關餐廳取
餐，系統並向顧客承諾在3點09分將食物送
達府上。最可笑是，當記者向系統「應機」
後，系統竟將到達餐廳取餐的估計時間，改
為2點57分，換言之記者只有兩分鐘時間趕

到餐廳取餐。
記者連走帶跑

終於在當日 3點
正趕到食肆，但

店方準備食物需時，至少等待10分鐘後
才取餐，裝好食物後記者又在街上狂奔趕到
顧客所在屋苑，但不能一支箭直奔上樓，因
為管理處要求外賣速遞員先量度體溫及登記
身份證資料，加上等待升降機的時間，實際
到達顧客府上的時間為3點14分，比系統答
應顧客到埗時間遲了5分鐘。
其實，這次遲到經歷算是記者放蛇試工以

來，遲到時間最短的一次，由於電腦系統的
錯誤估算，記者做速遞員期間，一般會遲到
15分鐘左右，最長遲到51分鐘。

安排「步兵」同時間接多張訂單
該次大遲到的經驗亦突顯電腦系統另一

個問題，就是安排「步兵」同時間接多張訂
單。該次速遞過程中，系統根據定位檢測到
記者所在位置附近三間餐廳有客人落訂
單，遂一口氣派三張到不同食肆提取外賣
的「柯打」給記者，但三間餐廳中有兩間
用超過10分鐘準備食物，記者被迫一再耽
誤行程。
另外，由於外賣公司提供的保溫箱一般只

能裝下兩份較小的外賣，三張訂單的食物無
法放得下，記者從三個不同地點的食肆取餐
後，唯有徒手拎起，又無法快步行走，結果
第三張訂單記者於當晚9點44分才送達客人
府上，較系統承諾於8點53分送抵，足足遲
了51分鐘。

18:45下單 20:35未送達
在如此不合理的配送機制下，配送超時已
成常態，網絡上有關投訴亦數不勝數，最引
人詬病是手機應用系統，不設取消訂餐功
能，客戶服務熱線又長期打不通，一旦送餐
服務大遲到，客人焗住要繼續苦等。該外賣
平台 facebook 專頁下有顧客投訴稱：「由
18：45下單到現在20：35都未送達！根本
無客服人員在線，取消唔到訂單，打去餐廳
又打唔通！」更有網民大罵：「愈做愈差，
一間所謂嘅公司連客服電話都無，App入面
又根本聯絡唔到真人立即處理訂單問題，你
哋係咪覺得點都有客，就唔使改善呢啲問
題？」現今疫情當下，外賣需求量激增，外
賣公司是時候應檢討配送機制及客戶服務等
問題。

疫情下，香港的網上外賣平台如雨
後春筍，然而現有法例對外賣平台的
規管卻十分滯後，以致一些食物保存
裝備簡陋，未能確保食物的品質及衞
生安全，早在一兩年前已發生過集體
中毒事件，當時有七人透過網上平台
叫外賣，進食後不適，原因疑是食物
的存放溫度不符安全水平。相比之
下，內地早在兩年前，已實施《網絡
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
進一步保障消費者權益。

《食物業規例》多年未更新
網上外賣平台的配送時間過長、食

物變質、無法取消訂單、無法聯絡客
服等問題在本港外賣平台的投訴中屢
見不鮮，但現行的《食物業規例》已
有多年未更新，未能與時並進。《食
物業規例》只監管持牌食肆或食物製
造廠，他們派員送外賣，一旦出事要
負上刑責，在過去送外賣與製作餐飲
多數是一間公司包辦的情況下，該法
例能有效規範外賣質素。不過，隨着
網上外賣平台湧現，食肆只是食物的
製作者，不負責運送，一旦出現食安
事故，而平台食肆雙方互相推卸責
任，便會出現法律爭議。

未專業培訓可直接開工
記者放蛇做速遞員期間，由始至終

未經專業培訓即可直接開工，食物保

存裝備簡陋，這些都可能導致食品安
全隱患。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目前並無任何法例規
管網絡外賣平台，消費者權益受損唯
有向餐廳追究民事責任，網絡外賣平
台卻能置身事外。
陸偉雄表示，香港除了應盡快訂立
相關法例規管外賣平台配送流程、食
物保存等，也應有法例規管外賣平台
與食肆之間的責任關係，釐清不同情
況下的責任歸屬，這樣才能更好地保
障消費者權益。
相比之下，內地對網上外賣平台的

法規完善得多，國家食藥監局於2018
年實施《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監督
管理辦法》，提出三大重點，包括網
絡餐飲服務平台的食物供應商，必須
持有經營許可證，並有實體店，與外
賣平台簽訂食品安全責任協議；平台
要設置專門的食品安全管理機構，配
備專職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員，接受社
會監督與消費者投訴；平台要制定送
餐服務管理規範，加強送餐人員管理
和食品安全知識培訓，外賣速遞員必
須經過體檢取得有效健康證，保障配
送容器安全無害、清潔衞生，並嚴格
落實記錄制度，做到「來源可查、去
向可追、責任可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有必要
盡快參照內地設立相關法例，修補漏
洞。

新冠肺炎肆虐下，食肆晚

間暫停堂食，街市又爆疫，

為降低感染風險，外賣已成

開餐新常態，網絡外賣速遞平台近期的訂單量

倍增，市民足不出戶「撳粒掣」便有美食送上門。然

而，方便背後，可能病從口入。香港文匯報的臥底記

者在外賣平台任職外賣速遞員時，發現外賣平台提供不少

高危食物供客戶挑選，包括魚生、冷凍甜點等，惟外賣

平台公司提供的保溫箱十分簡陋，僅是發泡膠製的盒

子，保溫能力有限；而且每次派訂單，速遞員要連走幾

家食肆拎食物，派發到客戶手上時食物已折騰近一小時，其

間食物長時間曝露在悶熱環境下，隨時滋養大量病菌，食壞肚。

■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港法例規管滯後 宜仿內地立法堵漏熱線長期期打不通打不通

■記者放蛇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派單問題就是
電腦系統給客人過分期望，通常出現的情況
是電腦系統估計速遞員能在極短時間內到達
餐廳取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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